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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外籍配偶遭遇家暴等人身安全威脅問題，有待政府

強化保護措施」乙案新聞參考資料 
 

           監察院高委員鳳仙、沈委員美真調查「外籍配偶遭遇家

暴等人身安全威脅問題，有待政府強化保護措施」乙案，於

103 年 6 月 5 日內政及少數民族、教育及文化、財政及經濟

委員會聯席會議審議通過，提請衛生福利部、內政部、教育

部、勞動部及行政院等機關分別應就外國籍及大陸籍配偶(

含港澳籍配偶)遭家庭暴力問題嚴重及保護扶助嚴重不足、遭

受家庭暴力之外國籍及大陸籍配偶因居留問題無法採取法律

救濟途徑、外國人因申請歸化而變成無國籍人之問題、修正

對外籍配偶家庭教育之實施方式、對遭受家庭暴力之外國籍

及大陸籍配偶職業訓練與就業服務辦理成效不彰及應深入調

查研究外籍配偶照顧基金存廢之利弊得失等事項檢討改進。 

本案係本院 102 年 6 月 7 日舉辦「102 年度婦女人權保

障研討會」時，經多位實務工作者及專家學者紛紛發言，指

出目前外國籍及大陸籍配偶遭受家庭暴力等人身安全威脅問

題，希冀政府強化保護措施，案經監察院人權保障委員會第

4 屆第 35 次會議決議推派調查。經調查委員蒐整相關文獻資

料及法令依據，於 102 年 12 月 4 日、12 月 6 日辦理 2 場諮

詢會議，再於 103 年 3 月 13 日約詢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(

下稱：移民署)、戶政司、警政署、教育部、衛生福利部、勞

動部等相關主管及承辦人員，經調查竣事，提請衛生福利部

、內政部、教育部、勞動部及行政院等機關分別就以下事項

應予檢討改進，重點如下： 

一、外國籍及大陸籍配偶人數至 102 年 1 月底已近 50 萬人，

外國籍及大陸籍之家庭暴力通報被害人數占家庭暴力

被害通報總人數 12.47%，外國籍、大陸籍之婚姻暴力受

暴率較本國籍高出 3.77 倍、1.6 倍，惟各地方政府對外

國籍及大陸籍提供之保護扶助，有許多項目之人數比率

均少於 12%。衛生福利部為家庭暴力防治法之中央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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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，明知外國籍及大陸籍配偶家庭暴力問題嚴重及被

害人保護扶助嚴重不足，卻未能進行相關研究及研提因

應對策，且未能督導協助各地方政府投入更多資源以確

實做好保護扶助工作，顯有失當。  

二、依現行法規，遭受家庭暴力之外國籍及大陸籍配偶如要

採取法律救濟途徑，通常必須等到取得永久居留權後，

或者有在臺設籍之未成年親生子女，否則很可能喪失居

留原因而必須返回原屬國，許多人因而隱忍多年無法採

取法律救濟途徑。內政部允應正視此問題，與其他政府

機關共同研議修正相關法規或政策，使外國籍及大陸籍

配偶能得到即時保護，免受家庭暴力危害。 

三、我國國籍法明定外國人申請歸化必須具備「喪失其原有

國籍」要件，實務上常發生包括外國籍配偶在內之外國

人放棄國籍後，嗣後未能取得我國國籍而成為無國籍人

問題。內政部向行政院提出之國籍法修正草案，雖明定

外國人依其原屬國法令，須滿一定年齡或取得他國國籍

始得喪失原有國籍者，申請歸化不以喪失原國籍為要件

，雖可解決部分外國籍人因申請歸化而喪失國籍之問題

，倘外國人之原屬國無此法令，則仍須以喪失國籍為要

件，仍可能造成外國人因申請歸化而造成無國籍問題，

行政院及內政部允宜正視外國人因申請歸化而變成無

國籍人問題之嚴重性，儘速修正相關法規及政策，以保

障外國人之基本權益 。 

四、為避免外國籍及大陸籍配偶遭受家庭暴力，教育部允應

修正對家庭教育之實施方式，以避免標籤，並增加預防

家庭暴力及加強家人尊重外國籍及大陸籍配偶之相關

課程，鼓勵外國籍及大陸籍配偶及其家人共同參與 。 

五、95至 101年外國籍及大陸籍配偶遭家庭暴力通報被害人

之教育程度以國中居多，其就業狀況以攤販、幫傭、打

零工等非正式職業者為最多，服務業次之，顯見外國籍

及大陸籍配偶遭家庭暴力之被害人普遍教育程度不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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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並以從事勞動工作居多，通常缺乏一技之長及市場競

爭力。勞動部雖訂有針對遭家庭暴力被害人之職業訓練

與就業服務等促進就業措施，惟外國籍及大陸籍配偶接

受服務者不多，辦理成效不彰。勞動部及衛生福利部允

應正視其需要，積極辦理相關職業訓練及就業服務，以

協助其經濟獨立自主 。 

六、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金以 10 年為期籌措新臺幣 30 億元

，自 94 年成立迄今多仰賴政府編列預算，鮮少受贈收

入，今年已經到期，行政院雖同意延續原核定籌措 30

億元額度用罄為止，惟該基金用罄後恐面臨可能結束之

困境，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及其他服務措施是否能持

續發展也引人憂心。行政院、內政部及衛生福利部允應

優先考量照顧外國籍及大陸籍配偶之權益，深入調查研

究該基金存廢之利弊得失，共同審慎研議該基金是否應

繼續編列預算或取得受贈收入等財源，讓我國對於外國

籍及大陸籍配偶之人權維護，不因基金結束而往後退縮

，而有更多財源挹注而向前邁進。 

     

     

 

 

 


